
   

 

立法會 CB(1)199/16-17(01)號文件 

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鈞鑑： 

(有勞羅英偉秘書代交主席) 

 

有關元朗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意見書 

一、前言 

 

近年，政府為解決住屋問題，先後推出多項土地發展規劃，包括：東涌新市

鎮擴展、洪水橋、元朗南及元朗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等，均涉及大量農地、農

場及相關配套設施，更衍生政府未有妥善處理農戶搬遷補償、禽畜農場搬遷等問

題，對本地農業帶來嚴重衝擊。就此，本會藉向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盼政府於照

顧社會大眾需求的同時，亦能關顧農民權益，使本港農業得以持續發展。 

 

二、有關農戶搬遷補償事宜 

 

不少農民反映，政府過往推行的各個發展計劃，包括元朗橫洲公共房屋發展，

在要求向農戶回收土地的同時，既未有為協助搬遷作妥善安排，在現行鑑別真正

受影響農戶的工作亦嚴重不足，導致賠償金落至非受影響的地主手中，而非該批

理應獲得搬遷補償的租地農戶。面對此等問題，政府常以計劃尚未正式開始為由，

拒絕正視及檢討。故本會要求政府需儘快做好鑑別工作，如制定登記或以其餘可

行形式來確實農民身份，杜絕上述情況。長遠而言，政府亦理應檢討現行賠償計

劃，同時制定完善的復耕計劃，包括採用苗、屋等非金錢性農業支援代替金錢賠

償，讓真正受影響農民能獲得適切支援及保障。 

 



   

 

三、有關安排禽畜農場搬遷事宜 

 

    鑑於當年發生禽流感事故，以致政府於 2006 年將《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禽

畜飼養的發牌)規例》(第 139 章，附屬法例 L)進行修訂。經修訂的發牌規則極其

嚴苛，包括列明該人只許在禽畜廢物限制區或禽畜廢物管制區內領有牌照的處所

飼養禽畜，並要求該處所已持續用於飼養禽畜最少 12 個月，且未有就該處所停

止飼養禽畜而收取特惠津貼金。該等條例均為農戶及整個業界帶來極大負面影響。

當時不少農戶基於經濟考慮等現實問題，迫於無奈轉職至其餘行業，以維持生計，

導致本地禽畜牌照及有關農場於短時間內大幅減少。 

    時至今天，農戶再度因現時頻繁的發展計劃，而遭到禽畜農場難以搬遷的困

境，業界對此有極大迴響。然而，政府對此一再逃避，推說研究本地活雞政策的

顧問報告尚未完成，難以此刻進行檢討。事實上，政府現時未有展開有關本地豬

隻政策的顧問報告，故當局應先就養豬農場搬遷問題進行檢討，讓香港活家禽業

的未來路向得以維持。 

 

四、結束語 

 

    以上問題突顯政府過往未有重視農民權益，且有關制度並不完善。就此，本

會重申一點，農民並非堅持“不遷不拆”原則，對政府推行受惠大眾的政策緒多

阻攔。然而，政府如堅持在未有解決問題的情況下，繼續漠視真正農民需要，以

“硬推”方式迫使農民至整個農業界妥協，只怕會影響對政府的信任度，並可能

對往後推行的政策不表支持。故本會真誠希望政府能了解農民面對的實際困難，

認真考慮上述建議，同時儘快審視相關機制及政策，予農民一個耕種空間及取得

應有權益。同時期望往後能邀請副局長以至局長蒞臨本會，就此計劃進行商討，



   

 

讓本港農業發展得以延續。 

 

香港農業聯合會  謹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